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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路发〔2014〕85 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

领导干部请休假制度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经集团公司研究决定，现将《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领导干部

请休假制度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2014 年 8 月 12 日 
 

 

主题词：印发  干部  请休假  制度  通知 

  抄送：省交通运输厅，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，公司领导，档。  

  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       2014 年 8 月 12 日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23 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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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领导干部请休假制度 

 

为贯彻省厅“抓、建、促”活动要求和广厦控股“破四风、立

四新”主题教育活动精神，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，严肃工作纪律，

增强集团公司各级管理人员的组织纪律性，确保政令畅通和各项工

作高效有序运行，结合集团公司《员工请销假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

及公司实际，特制订本制度。 

一、严格领导干部请假审批制度。 

（一）请假审批范围 

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成员、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、总部各部门正

副职负责人，在工作时间内因公外出（包括因出差、开会、学习、

培训、出国等离开西安的）或因私外出（包括探亲假、婚假、丧假、

产假、病假、事假、年休假等），必须按照规定程序履行请假手续。 

（二）请假审批权限 

1、各单位党政主要领导（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党委书记）和总

部部门负责人外出请假： 

外出请假 1天当天可返回的，或者 2天以内的，以口头或电话

形式向集团公司分管领导和总经理请假，并汇报具体事由、日程安

排、计划返回时间及其他相关事项。 

外出请假当天不能返回，或者外出 3天以上的，应填写《陕西

路桥集团有限公司领导干部请假审批表》（以下简称《请假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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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》），经本人所在单位（部门）、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签注意见，

呈分管领导提出意见，报集团公司总经理审批，人力资源部备案。  

2、各单位其他班子成员和总部部门副职外出请假： 

各单位班子其他成员外出请假 5天（含 5天）以内的，填写《请

假审批表》，本单位总经理审批；外出 5 天以上的，经本人所在单

位（部门）、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签注意见，呈分管领导提出意见，

报集团公司总经理审批，人力资源部备案。  

集团总部各部门副职外出请假 2天以内（含 2天）的，经部门

负责人和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签注意见后，报请分管领导审批；外

出请假 2天以上的，经部门负责人和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签注意见

后，呈分管领导提出意见，报集团公司总经理审批，人力资源部备

案。 

3、集团公司主要领导以外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，外出请假填

写《请假审批表》，报请集团公司总经理审批，人力资源部备案。 

4、其他人员外出请假继续按照集团公司《员工请销假管理办

法》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。 

二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年休假制度。 

各级领导干部要结合本单位（部门）实际，严格执行集团公司

年休假管理办法，合理安排工作，认真安排好年休假工作。 

三、严格规范领导干部会议（活动）请假制度。 

集团公司各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和总部各部门正副职负责人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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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不能参加集团公司召开的会议、组织的活动，需向会议或者活动

的承办部（室）请假。重要会议和活动，应向集团公司主要领导请

假。 

四、严格请休假制度执行和监督。 

（一）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请休假审批制度，按规定程序

报批，请假批准同意后，必须妥善安排好本单位、本部门或分管的

工作后方可离岗。严禁领导干部外出不通报、不报告、不请假，未

履行报告、请假程序或未获同意而自行外出的，责任自负。 

（二）集团公司各单位党政主要领导、总部各部门正副职原则

上不能同时请假离岗。 

（三）在紧急或特殊情况下，请假人不能事先履行请假手续的，

应先通过电话向相关领导请假，经同意后，于事后补办请假手续。 

（四）请假人在请假未予批准之前，不得擅自离岗；对未经批

准擅离职守、无故超假、越权批假、未及时报备、返回不及时销假

者，视情况给予通报批评或纪律处分；造成不良影响的，按有关规

定严肃处理。 

（五）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因事外出或请假时应提前相互通

报，安排好本单位工作，并按照本制度规定向集团公司分管领导、

党政主要领导报告。 

（六）各级领导干部外出请假或休假期间要保持通讯畅通，与

单位随时保持工作联系；请休假期满应及时向本单位人事部门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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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；各单位（部门）要认真做好本单位（部门）领导干部外出登记，

协助领导干部做好外出请休假审批和销假相关执行工作。 

（七）各级领导干部务必模范遵守工作纪律，严格执行“八项

规定”的相关要求，以身作则，全力促进集团公司各项工作顺利推

进。 

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本制度未提及的请休假事项按照集

团公司现行制度办法的规定执行。 

 

附件：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领导干部请假审批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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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领导干部请假审批表 

 

姓    名  工作时间  

单    位  职    务  

请假事由  请假时间 
    年  月  日起， 

    年  月  日止。   

外出地点  联系电话  

所在单

位或部

门意见 签章： 

  年  月  日 

集团人

力资源

部意见 签章：     

  年  月  日 

集团分

管领导

审  批

意  见 
签章：  

  年  月  日 

总经理

审  批

意  见 签章：      

  年  月  日 

备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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